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簡章 
 

壹、 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辦理。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3月 11 日中市教體字第 1100017367號函辦理。 

貳、目標 
一、早期發掘具有運動潛能之學生，施予有系統訓練以發揮其潛能專才。 

二、涵養國民中學運動才能優異學生高尚之情操、運動家精神及均衡健全的人格。 

三、發展全人教育，兼顧學業與體育專業之發展。 

  

參、招生項目及名額 

    一、體育班 1班，正取 27人，備取 12人 

(一)排球：正取 12 人，備取 5人（限收女生） 

(二)角力：正取 10 人，備取 4人（男女兼收） 

(三)游泳：正取 5 人，備取 3人（男女兼收） 

備 註：各單項名額不足時，得以其他項目補足，未達錄取標準不予錄取。 

 

肆、 報名資格 
一、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並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報考者。 

 

伍、簡章索取方式 

簡章請逕至本校網址：http://www.fnjh.tc.edu.tw/體育班招生欄位下載或至本校校門

口警衛室領取。 

陸、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110年 4 月 7日(星期三)至 4 月 12 日(星期一)9:00~16:00止。(不含

例假日) 

二、報名地點：臺中市立豐南國中學務處(42052臺中市豐原區豐南街 151號)。 

連絡電話：04－25280185 轉 122（傅秀英組長）。 

三、報名方式： 

(一)親自或委託報名。 

(二)委託報名請繳交委託報名同意書，通訊報名恕不受理。 

四、報名費用：免費。 

五、報名應繳資料： 

(一)委託報名同意書(親自報名者不用繳交) 【附件一】 

(二)報名表【附件二】（須家長簽章）。 

(三)准考證【附件三】 

(四)本人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五)最佳體育成績證明(與招生項目相關)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驗畢歸還，影本收

繳)。 



(六)通知回郵信封一只（貼足 28元掛號回郵，並填妥學生姓名、郵遞區號及地址）。 

(七)健康切結書【附件四】 

(八)新生入學甄選切結書【附件五】 

(九)成績通知單【附件六】 

(十)報名文件檢核表【附件七】（請考生自行檢核，文件不足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補齊）。 

(十一)成績複查申請表【附件八】 

(十二)家長簽名處請簽全名 

 

柒、甄選時間 (依人數調整考試時間，人數過多則延長考試時間) 

日期 時間 科目 地    點 

 

 

4月 14日 

（星期三） 

13：30 學務處報到 

14:00 
至 

15:00 

基本體能測驗 本校運動場 

15:10 
至 

17:00 

分組專項測驗 

排球-室外排球場 

角力-角力教室 

游泳-游泳池 

 

捌、甄選地點：本校運動場、室外排球場、角力教室、游泳池 

玖、成績計算 
一、基本體能測驗(80%):【附件九】 

(一)60公尺速度測驗。(30%) 

(甄選當天如遇雨則改為折返跑) 

(二)仰臥起坐。(25%) 

(三)立定跳遠。(25%) 

二、專項測驗（20%）： 

排球 發球區發球。(20%) 

角力 口試。(20%) 

游泳 
自由式 50公尺、蛙式 50公尺、仰式 50公尺、蝶式 50公

尺(任選一式)(20%) 

三、總成績=基本體能測驗+專項測驗 

 

 

拾、錄取方式 
一、各招生項目依總成績高低排序後公告正備取名單，成績未達錄取標準(70分)時，得

不足額錄取。 

二、總成績相同時，以競賽獎狀或成績證明文件較優者優先錄取，獎狀或成績證明文件。 

        計分標準如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全國級 10 9 8 7 6 5 4 4 

縣市級 8 7 6 5 5 4 4 3 

區鎮級 3 2 2 1 1 1   



三、依正取生報到情形，通知備取生遞補報到。 

拾壹、錄取公告 
一、日期 110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16:00前。 

二、公告方式:於本校校門口公佈欄及網頁，公告正備取名單並寄發書面通知單。 

 

拾貳、成績複查： 

成績複查自公告起至 110年 4月 16日（星期五）16:00前，填寫成績複查申請表【附件

八】並向本校體育班招生甄選委員會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拾参、報到日期 
110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8:00～12:00，持准考證及成績通知單向本校學務處體育組

報到，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不得異議。未報到遺缺依備取生成績高低依序遞補至 4 月 

26日(星期一) 12:00止。 

 

拾肆、本簡章經本校體育班招生甄選委員會決議通過，經校長核定，陳報臺中市政府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伍、附則 
一、患有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聽視力障礙、脊椎畸形發展、運動傷害，或生理機

能無法負擔運動專長訓練劇烈肢體活動者，報名時請審慎考慮。(若有特殊體質或

疾病於報名時請告知) 

二、外縣市兼收，各運動專項無提供住宿。 

三、凡違反本校體育班相關規定，就學期間包括寒、暑假集訓期間，不服從管教或藉故

不參加訓練或經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審議認定適應不佳，情節嚴重者一律轉介輔

導室輔導，若無改善依本校規定辦理轉班或轉學，不得異議。 

 1.屬本校學區之學生，依相關規定轉至普通班就讀。 

 2.非依學區就讀者，應返回原學區學校或額滿改分發學校就讀。 

拾陸、如有相關未盡事宜或認定疑義時，由本校體育班招生甄選委員會審議之。 



【附件一】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 
 

委 託 報 名 同 意 書 

立委託書人              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報名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特委託 

             代為辦理報名手續。 

       此致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委    託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  委  託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二】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報名表 

 

（考生自行填寫，考號欄考生請勿填寫） 

 

審核人： 

 

 

 

 

 

 

 

 

 

 

 

 

 

兩吋相片 

 

黏貼處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畢 業 

學 校 

國小 

身分證字號  

         年          班 

監 護 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宅) 

(手機) 

通 訊 

地 址 
 

報 考 

項 目 
      □排球       □角力    □游泳 

最佳體育成績紀錄 

(與報考項目相關) 

全國級 
 

 

縣市級 
 

 

區鄉鎮 

市  級 

 

 

准考證號碼： 



【附件三】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准考證 

准考證號碼:            姓名  電話 
 

 

 

兩吋相片 

 

黏貼處 

 

日期 時間 科目 地    點 監考委員簽章 

4月 14日 

（星期三） 

14:00 
至 

15:00 

基本體能

測驗 
本校運動場  

15:10 
至 

17:00 

分組專項

測驗 

排球-室外排球場 

角力-角力教室 

游泳-游泳池 

 

 

注 

意 

事 

項 

一、請持准考證於 4月 14日 13:30至本校學務處報到。 

二、為配合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到達考場。 

三、若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且無補考措

施。 

四、分組專項測驗之時程、順序，依現場公告進行。 

五、各項測驗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六、考生不得冒名頂替，如有違規，取消考試資格。 

七、個人身體若有特殊疾病，不適合做激烈運動者，請勿參加考試，避免發

生意外。 

八、遺失准考證者，請於考前備相片由學校教師或家長陪同至本校學務處補

辦理，否則視同放棄。 

九、應試時，請穿著合適之運動服裝及運動鞋(不可穿釘鞋)。 



【附件四】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 

健康切結書 

敝子弟             ，參加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確定無患有氣喘、心臟血

管疾病、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適體育訓練之情形。倘

患有痼疾不適宜訓練時，願意依學校之決定，辦理轉班

或轉學，不得異議。 

    

    

   謹此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五】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 

切結書 

    本人          經家長同意報考110學年度臺中巿立豐南國民中

學體育班。錄取後，為配合運動專長培訓，同意配合下列事項： 

一、 在學校就讀期間，完全配合在校一切課業輔導、專項訓練，不得

藉故不參加課業加強課程、專長訓練、比賽及寒暑假集訓。 

二、 品行操守不佳，破壞校譽者，經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後，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屬本校學區學生，應依相關規定轉至普通班就讀。 

(二) 非本校學區學生，應轉回原學區學校或額滿改分發學校就

讀。 

三、 經查若有代考或其他不法情節，一律取消錄取資格。 

 

    謹   此  

學生：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                    (簽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六】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 

成績通知單 

姓  名 ：                      (考生自填) 

報名項目： 

    □排球   □角力  □游泳   (考生自填勾選) 

                                                              

    

准考證號碼：                         (此欄請勿填寫) 

科目 測驗總分 最低錄取成績 錄取與否 

成績 
  □錄取 

□未錄取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體育班招生甄選委員會戳章 

 

 

※ 錄取之考生，請持本通知單辦理報到。 

 

 

 

 

 

 

 

 



【附件七】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 

報名文件檢核表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就讀學校  家長簽名  

 

報名資料 自行檢核 

◎ 委託報名同意書(親自報名者不用繳交) □ 有     

1.新生報名表 □ 有     

2.新生准考證 □ 有     

3.本人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 有     

4.最佳體育成績證明﹝與招生項目相關﹞正本及影  

本各一份(影本收繳) 
□ 有     

5.通知回郵信封一只(貼足 28元掛號回郵並填妥學生

姓名、郵遞區號及住址) 
□ 有     

6.健康切結書 □ 有     

7.新生入學甄選切結書 □ 有     

8.成績通知單 □ 有     

承辦單位核章： 

 

 

 



【附件八】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 
成績複查申請表 

考

生

填

寫 

准考證 

號 碼 

 考生 

姓名 

 家長 

簽章 

 

通 訊 

地 址 

郵遞區號： 聯絡 

電話 

 

申請複 

查項目 

（請在申請複查項目□內打，並填入複查項目） 

□ 體能測驗成績  □ 專項測驗成績  □ 甄選總成績   

說  明 

請於 110年 4 月 16日(星期五)16:00前向本校體育班甄選委員會提出申

請（逾期不受理，以一次為限）。 

請繳交：1.本申請表 

2.原甄選成績通知單正本（影印本不予受理） 

3.回郵信封貼足限時掛號郵資合計 35元 

項 目 

(自行

填入) 

     

原成績      

報
考
單
位
填
寫 

複查後

成 績 

     

複  查 

 

結  果 

□成績無誤。 

□成績更正，但未達錄取標準。 

□成績更正，已達錄取標準，附錄取通知，請依規定辦理報到。 

體育班招生甄選委員會簽章：                                日期： 110年  月   日 

--------------------（此處由報考單位作業，請勿自行撕開）------------------------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110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成績複查回覆單 

考

生

填

寫 

准考證 

號碼 

 考生 

姓名 

 畢業 

國小 

 

項  目
(自行填
入) 

     

原成績      

報
考
單
位
填
寫 

複 查 後 

成 績 

     

複  查 

 

結  果 

□成績無誤。                             

□成績更正，但未達錄取標準。 

□成績更正，已達錄取標準，附錄取通知，請依規定辦理報到。 

體育班招生甄選委員會 簽章：                              日期： 110年   月   日 



【附件九】 

基本體能測試給分標準：佔總成績的 80％ 

1.60公尺測驗：佔總成績的 30％ 

﹝受測者採蹲踞式起跑，不得穿釘鞋﹞ 

男生標準: 

時間

(秒) 

9”00

以下 

9”01 

∣ 

9”40 

9”41 

∣ 

9”80 

9”81 

∣ 

10”20 

10”21 

∣ 

10”60 

10”61 

∣ 

11”00 

11”01 

∣ 

11”40 

11”41 

∣ 

11”80 

11”81 

∣ 

12”20 

12”21 

∣ 

12”60 

12”61 

以上 

得分 30 27 24 21 18 15 12 9 6 3 0 

 

女生標準: 

時間 

(秒) 

9”20

以下 

9”21 

∣ 

9”60 

9”61 

∣ 

10”00 

10”01 

∣ 

10”40 

10”41 

∣ 

10”80 

10”81 

∣ 

11”20 

11”21 

∣ 

11”60 

11”61 

∣ 

12”00 

12”01 

∣ 

12”40 

12”41 

∣ 

12”80 

12”81 

以上 

得分 30 27 24 21 18 15 12 9 6 3 0 

 

 

2.一分鐘仰臥起坐:占總成績的 25％ 

男生 分數 女生 分數 

50 (下)以上 25分 45(下)以上 25分 

45～49(下) 20分 40~44(下) 20分 

40~44(下) 15分 35~39(下) 15分 

35~39(下) 10分 30~34(下) 10分 

30~34(下) 5分 25~29(下) 5分 

29（下）以下 0分 24(下)以下 0分 

 



3.立定跳遠:占總成績的 25％  

男生標準 女生標準 分數 

成績(公尺) 成績(公尺) 

2.20以上 1.80以上 25 分 

2.00~2.19 1.60~1.79 22 分 

1.80~1.99 1.40~1.59 19 分 

1.60~1.79 1.20~1.39 16 分 

1.40~1.59 1.00~1.19 12 分 

1.20~1.39 0.80~0.99 8分 

1.19以下 0.79以下 0分 

 

 

 

 

 

 

 

 

 

 

 

 

 

 

 



豐南國中110學年度體育班新生甄選防疫因應注意事項 
一、 考試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一）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 
1.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良好。 
2.試場全數以酒精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3.試場預備酒精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4.術科測驗於每次施測後，以酒精或稀釋漂白水將接觸性測驗器材(如:施測用球…等)
再次消毒。 

5.考試結束後，全數試場再次消毒。 
（二）考生旅遊史應事前主動通報 

1.事前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事先通知考生，在考試當日前14 天內，有二級流行地區
（二級流行地區，以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最新資料為準
https://www.cdc.gov.tw/）或中港澳的旅遊史，應主動通報。若為居家隔離及居家
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若為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者，則應至隔離

考場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2.考試當日提醒：考試當日張貼宣導公告，提醒考生應主動通報旅遊史。 

（三）健康管理 
1.體溫量測：於考試當日準備額溫槍等體溫量測器材，供考生量測體溫；試務工作人員
則皆需量測體溫。(體溫之標準依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為準) 

    2.健康狀況說明及管理： 
（1）考生應落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並出具健康聲明切結書(範本如附件一)如有發燒及

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應主動告知監試人員，並應自備口罩且主動配戴後，方得進入
考試試場應試。 

（2）學校協助考生量測體溫時，如遇學生有發燒情形，應詢問其旅遊史及有無呼吸道及
腹瀉等症狀，並協助適當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療。 

    3.健康工作人員及考生無需隨時配戴口罩。 
（四）隔離措施： 

1.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二級流行地區或中港澳的旅遊史，
且正在進行健康追蹤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配合學校安排至隔離試場應試。 

    2.設置隔離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求，啟用隔離試場。 
3.考試期間，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狀，應詢問考生意願，並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協助就醫或至隔離試場應試。 

    4.陪同考試之人員或家長休息區，規劃於室外通風處。 
（五）醫療支援： 

1.學校醫護人員留意工作人員及考生身體狀況，協助處理考生突發傷病。 
2.監試人員全程留意考生身體狀況。 

3.準備消毒及備用口罩等防疫物質。 
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請監試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且於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二）將依本防疫計畫、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之「『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
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
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以及試場規則辦理招生考試。 

三、疫情因應措施： 
（一）中央政府未宣布停止各招生管道辦理各項試務作業前，乃依照原定日程辦理試務，如

遇緊急狀況將於網站對外發佈應因措施並通知相關單位。 
（二）滯留海外之本國籍學生或經衛生福利疾病管制署列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於報名

期間如無法親自繳交書面報名資料者，可暫以委託、傳真、E-mail等方式替代，但考
試當日乃需親自到場應考。 

（三）如遇學校停課時，在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下配合調整考試方式。 



 

附件一 

 

健康聲明切結書 

 

  敝子弟         參加貴校舉辦之體育班招生入學考試，

確定於110年3月31日（考試當日前14日）以後未曾前往衛生福利部疾

病管制署公告之二級以上流行地區，亦非屬衛生福利部須「居家隔離」

及「居家檢疫」之對象，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上責任。 

 

 

 

此致 

臺中市立豐南國民中學 

 

                考生：       （簽章） 

 

                監護人：      （簽章） 

 


